
 
 

延平鄉公所 115年度第十七屆暑期大專青年工讀-返鄉服務暨傳統文化體驗 

報名簡章 

壹、 計畫緣起 

本鄉學子多離鄉就學，對地方發展脈絡、行政運作及族群文化之認識逐漸淡薄，青年與部落

之情感連結亦隨之弱化。有鑑於此，為喚起異鄉遊子對家鄉之關注與認同，並提供其親身返鄉體

驗與服務之機會，特規劃辦理大專青年返鄉工讀暨傳統文化體驗活動，期能穩固青年與土地、族

群及部落之深厚連結。 

貳、 計畫目的 

一、營造具學習性、參與性、服務性與安全性之工讀環境，累積青年實務經驗。 

二、透過傳統文化體驗課程，深化青年對部落文化、族群歷史與在地議題之理解。 

三、培養青年關懷家鄉、服務部落之態度與責任意識，強化其地方認同感。 

四、發掘部落發展潛力，提升青年未來返鄉就業或創業之意願，為地方注入新生力量。 

參、 計畫內容 

一、 返鄉工讀期程：115年自7月1日起至8月31日止(2個月)。 

二、 返鄉工讀時間：每日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下午十三時至十七時。每日工時八小時為

原則，如有增減工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 

三、 返鄉工讀內容：以本所訂定之行(課)程表為主。 

四、 返鄉工讀名額：10位大專青年。 

五、 返鄉工讀地點：以本所各課室為主，適度安排本鄉境內(各村)活動。 

六、 返鄉工讀待遇：依據中央所訂勞動基準法最低薪資(月薪)為主。 

肆、 主辦機關 

指導機關：臺東縣延平鄉民代表會 

主辦機關：臺東縣延平鄉公所 

承辦單位：文化觀光所 

伍、 計畫期程 

   工  讀  人  員  審   查   及   進   用  程  序  圖 

 

 

 

 

 

 

 

 

工讀公告及報名申請 
自公告日起至 115年 5月 20日截止(以郵戳為憑） 

不通過                
由本所文觀所通知 

申請人員初審不通過 

                      書面審查 
由本所文觀所辦理申請人員報名資料初審 

通過 
由本所文觀所通知申請人員 

複審時間及地點 



 
 

 

 

 

 

 

 

 

 

 

 

 

 

※ 注意事項 

一、正取放棄錄取(報到)聲明書繳交：115年6月3日至114年6月9日。 

二、備取名額遞補通知日期：115年6月15日。 

陸、 報名資格、條件及限制 

一、 戶籍地須設籍延平鄉。 

二、 報名資格： 

(一)114學年大學部一年級以上(含二技生)在學生；114學年專科學校三年級升四年級以上在學

生。 

(二)四技及二專(專一升專二)在學生。 

※ 不含應屆畢業生、休學及碩博士、夜間部、進修部、在職進修班、學分班之學生。 

柒、 報名資訊 

一、報名資料：申請報名本返鄉服務工讀青年，依報名資格應檢附證明文件彙整如下： 

1. 報名履歷表。(必繳) 

2.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或在學證明影本。(必繳) 

3. 3個月內戶籍謄本(須記載詳細事由)或戶口名簿(全戶)。(必繳) 

4. 報名動機(400字)。(必繳) 

5. 切結書。(必繳) 

6. 特殊經歷資料(服務證明、族語認證、比賽獎狀……)。(非必要) 

二、報名方式：紙本郵寄(信封外標註「文化觀光所收(115年度暑期大專青年工讀返鄉服務報

名資料)」字樣。)、紙本親送或逕至本所文化觀光所填寫報名履歷表並繳交相關報名資料 

三、報名地址：953 臺東縣延平鄉桃源村昇平路1號 

四、聯絡電話：文化觀光所 089-561285#267 古小姐 

 

  

複審-面試作業 
由本所文觀所辦理甄選作業(暫定於 115年 5月 30日)。 

面試甄選未到者不予錄取 

未錄取 
保留備取資格如有正取

放棄錄取資格、未報到

或其他遺缺(需達一個

月以上之工讀期間)逕

行通知補足缺額。 

錄取、報到 
1. 錄取公告：115年6月3日。 
2. 報到日：115年7月1日上午8時

於本所文觀所辦理錄取工讀人
員報到、簽約。 
(當日上午9時前未報到且未辦
理請假手續者取消錄取資格) 


